
— 1 —

余发改价格字〔2023〕18号

关于下调我市城区非居民用管道天然气
销售价格的通知

新余燃气有限公司：

你司报来的《关于调整我市城区非居民用管道天然气价格的

请示》（余气〔2023〕42号）收悉，鉴于上游供气价格逐步回落，

为降低用气成本，根据《新余市城区非居民用管道天然气销售价

格上下游联动实施方案》（余发改商价字〔2021〕7号）精神,经

市十届人民政府第 40次常务会议研究，决定下调我市城区非居

民用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自 2023年 8月 1日起，我市城区非居民用管道天然气

最高销售价格下调至 4.21元'立方米(含税)。可根据用户用气的

实际情况，在上述价格的基础上进行下浮，幅度不限。

二、价格调整后,如遇国家政策或上游供气价格发生变动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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则仍按联动机制进行调整。

三、请做好价格公示，加强宣传解释工作,自觉接受用户监

督和有关部门的检查。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，加强组织和供需衔

接，保障天然气稳定供应和安全运行。

新余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3年 8月 1日

抄报：市人民政府。

抄送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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